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临翔政办发〔2018〕154 号 

 

 

临沧市临翔区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临沧市
临翔区玉龙花园小区公共租赁住房 

先租后售实施方案的通知 
 

各乡（镇、街道）人民政府（办事处），区直各办、局： 

《临沧市临翔区玉龙花园小区公共租赁住房先租后售实施

方案》已经区人民政府研究同意，现印发给你们，请认真贯彻执

行。 
 

 
    临沧市临翔区人民政府办公室         

              2018 年 7 月 10 日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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临沧市临翔区玉龙花园小区公共租赁 
住房先租后售实施方案 

 
 
为加强保障性住房租赁和销售管理，促进保障性住房有效供

应、良性循环、持续运行，确保住房保障事业持续健康发展，根

据《云南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 云南省人民政府金融办公室 云南

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云南省财政厅 云南省国土资源厅关于做

好保障性住房先租后售工作的意见》（云建保〔2012〕876 号）

和《临沧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临沧市公共租赁住房先租后

售实施方案的通知》（临政办发〔2016〕146 号）精神和要求，

不以盈利为目的促进公共租赁住房的销售，综合考虑临翔区实际

和保障性住房住户承受能力、用地和建设成本等因素，特制定本

实施方案。 
一、销售范围 

玉龙花园小区共建设公共租赁住房 8007 套，面积 53.49 万

平方米，按建筑面积的 20%进行销售，销售范围为 10.7 万平方

米。住房的具体栋号和房号由承租对象按房源情况自愿申请，在

销售指标内按“先报先得，总量控制”的原则确定。 

二、销售价格 

玉龙花园小区公共租赁住房出售价格实行政府指导价，综合

考虑住户承受能力、开发建设成本等因素，经区发改局会同区住

建、财政、审计等部门拟定报区人民政府确定，玉龙花园小区公

共租赁住房预售价格为 3980 元/平方米；待项目完成审计后，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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经市发改委确定销售价格，若成本价低于预售价，将预售价超出

部分给予退还，若成本价高于预售价，单价按预售价计算。 
三、销售对象 

按照先租后售政策销售的公共租赁住房销售对象是：符合国

家、省、市住房保障政策规定，租住公共租赁住房满 1 年以上、

具备一定经济支付能力且按时足额交纳租金的家庭。 
四、先租后售的条件和程序 

（一）购房条件：申请购买公租房的个人和家庭，需租住保

障性住房 1 年以上，具备一定经济支付能力且按时足额交纳租

金、自愿申请购买公共租赁住房的保障家庭。 
（二）申请程序：户主持家庭成员身份证件，并携带与区住

建局签订的《公共租赁住房租赁合同》等相关文件证明向区住建

局提出购房申请，经过资格审查，由区住建局会同区发改、财政、

不动产登记局等部门审批同意后，与区城投公司签订《公共租赁

住房购房合同》。 
五、付款方式 

购买公共租赁住房，可以一次性付款，也可以选择银行按揭

贷款，按揭贷款首付款比例不得低于总房款的 30%。 
六、其他规定 

申请购买公共租赁住房的保障对象，在与区城投公司签订

《公共租赁住房购房合同》后，在合同约定期限内不能付清房款

或不配合办理银行按揭贷款手续的，由区城投公司根据合同约定

收回房屋转为公共租赁住房，并在应退房款中扣除相应租金和违

约金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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七、房屋产权及上市交易管理 

（一）购房人交清房款、公共维修资金、契税后，由区城

投公司配合购房业主办理《不动产权证书》，不动产登记局应当

在该产权证“附记”栏中注明“公共租赁租房办理《不动产权证》

满五年”字样，经区住建局审查批准后，方可上市交易。 

（二）购买的公共租赁住房在办理《不动产权证书》后，

五年内不得上市交易。五年内购房人不能履行银行按揭贷款还款

义务的，由区城投公司按不高于原价回购，并在回购房款中扣除

相应租金。 

（三）已购公共租赁住房上市交易，应按房产交易时点的

相关规定交纳税费。 

（四）将所购公共租赁住房上市交易的家庭，不再属于住

房保障对象，不得再次享受保障性住房政策。 

 

 

 

 

 

 
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 

抄送：市住建局，区委各部门，区人大办，区政协办，区人武部，区法 
院、检察院。 

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 
  临沧市临翔区人民政府办公室              2018 年 7 月 10 日印发 
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 


